
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 
學生資助處  

請注意 

你有責任於申請書上提供真實而完整的資料並提交所有證明文件。倘若

你在遞交申請書時沒有申報／提供所需資料／證明文件，而有關資料／

證明文件是在學生資助處（學資處）查詢後才申報／提供，有關申請會

被視作誤報或漏報資料處理。若你提交了證明文件，但沒有在申請書填

報相關家庭收入或資產，則會被視作沒有適當地填報資料處理。 

若你在申請書中誤報、漏報或沒有適當地填報資料，學資處有權拒絕你

的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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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家庭入息資料範例 

 

1.1  受僱人士（包括從事多於一項職業及／或沒有收入證明人士） 

  

   

假如家庭成員在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期間從事多

於一份職業，請參照例子以列點形式清楚標示每份職業的情況。 

• 必須填寫家庭成員的全年總收入。 

• 全年收入是指由 2024 年 4 月 1 日

至 2025年 3月 31期間的所有工作

（包括兼職、散工、自僱及全職工

作）收入的總和。 

• 全年總收入包括工資、假期補薪、

花紅、獎金、佣金、小帳、各種津

貼、代通知金、以及兼職收入等。 

• 津貼包括超時工作津貼、生活津

貼、房屋或租金津貼、交通津貼、

食物津貼及教育津貼等。 

必須填報以任何形式收取的收入包括

現金、支票、現金支票、過戶等。 

受僱人士應提供收入證明文件如：糧單、由稅務局發出的「僱

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金報稅表」[IR56B 表格]／「由僱主填報

有關其僱員行將停止受僱的通知書」[IR56F 表格]／「公務員

薪俸表格」[IR56C 表格]／「支付酬金給僱員以外人士的通知

書」[IR56M 表格]等。如沒有任何收入證明，應自行擬備收入

自述書（可參考載於本處網頁「連結、表格及下載」的樣本），

詳列各項收入。 

請填報家庭成員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期間的工作形式，而非現時的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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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家庭入息資料範例 

 

1.2  自僱人士  

 

假如家庭成員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

日期間從事自僱行業，例如販賣、駕駛的士／小巴，

請參照例子清楚填報。 

自僱人士須自行擬備收入自述書或營業損

益表（可參考載於本處網頁「連結、表格及

下載」的樣本），供學資處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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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家庭入息資料範例 

 

1.3  經營業務者  

 

  假如家庭成員在 2024 年 4 月 1 日

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間經營業

務，請參照例子清楚填報。 

將家庭成員在業務支取的

薪金及賺取的盈利填寫在

申請書的適當位置。 

經營業務者須提供 2024-25 財政年度由執業會計師

核實的營業損益表。如沒有相關文件，請自行擬備營

業損益表供學資處考慮，但這安排並不適用於有限

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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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家庭入息資料範例 

 

1.4  退休人士（包括已退休但從事兼職工作人士） 

 

  

假如家庭成員已經退休，但在 2024年 4月 1日

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間從事兼職工作，請參

照例子清楚列明。 

請註明家庭成員在退休時一次

過領取的整筆退休金，及現時

每月領取的退休金的金額。 

填報已退休家庭成員在 2024-25 財政年度內的全年

退休金收入，及提供有關文件（例如「公務員薪俸

表格」[IR56C 表格] ）。你無須在此項填報退休時

一次過領取的整筆退休金，該筆退休金應在「退休

資料」內填報。如在 2024-25 年度內有其他收入，

請說明及填報有關金額。 

全年兼職收入為：$4,600 x 12   

= $55,200 

全年退休長俸為：$3,600 x 12 

= $43,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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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家庭入息資料範例 

 

1.5  補助款 

 

 

請填報於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

間，你家庭收取的補助款及任何人為你家庭代繳的

任何費用（包括金錢餽贈、匯款、家庭支出、贍養

費、物業／土地／車位、車輛／船隻等的首期或按

揭供款、租金開支、保險供款及貸款還款等）。不

論有關金額多少，都必須申報。 

你應於「其他收入」或「任何人士提供

給你及／或你家庭的補助款」中填報你

家庭所獲得的其他於本範例內未能盡

錄的援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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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1  銀行存款(一) 

 

 

應在第 8 步「家庭資產–投資」

填報股票帳戶。 

按「新增」以填報銀行存款資料。 

香港銀行 

請填報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，你及家庭成員在所有

銀行（包括數字銀行）的所有港幣／外幣的儲蓄／支票

／零存整付帳戶／綜合理財帳戶／聯名帳戶／定期存

款等帳戶及結餘。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逐一填報每個帳戶號碼

的資料，直至完成填報

所有帳戶。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111 - 香港銀行  

111 - 香港銀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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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1  銀行存款(二) 

 

  

112 - 東珠銀行 
請填報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銀行存款的結餘。 

東珠銀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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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1  銀行存款 - 注意事項（一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 

4 

在填報銀行存款時，你亦應留意該銀行

月結單或存摺當中的交易記錄，例如保

險供款、定期存款、股票交易等，並在申

請書上適當地填報相關資產。 

應在第 8 步「家庭資產–投資」填

報投資帳戶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

的項目價值及帳戶現金結存。 

應在第 9 步「家庭資產–保險」

填報含現金價值及紅利的保險計

劃，及其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的價值／紅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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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1  銀行存款 - 注意事項（二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銀行的交易碼略有不同，

詳情請瀏覽銀行網站。 

如提存記錄註有“Net Back Items”/ “CONSOL”/  

“CBC”/ “CBD”/ “CNB”/ “NCR”/ “NDR”等字樣

（即未有列出自上一項記錄起截至該日期前的

所有提存記錄，而只以一列綜合顯示），你須向銀

行索取該段時間的詳細提存記錄或補記項目通

知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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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2  投資（一） 

 

  

 

請填報你及家庭成員擁有的所有投資項目

（包括投資帳戶、孖展帳戶、股票、認股證、

債券和基金、強積金帳戶的特別自願性供款

等）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價值及帳戶現

金結存。 

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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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2  投資（二） 

 

 

 

香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請填報你及家庭成員截至

2025 年 3 月 31 日擁有的實物

股票／認股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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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3  保險 

 

 

  

請填報你及家庭成員（即為保單持有人）所有含

現金價值或紅利的保險計劃（包括儲蓄、投資相

連及年金計劃等），及其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的價值／紅利。 

 
保單價值為$23,237.46。 

 

保單持有人是申請人及其父母或配

偶（如申請人已婚）。 

 

 

 

2024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

期間的保險周年通知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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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4  物業／土地／車位 

 

 

假如有關物業是自住，請填寫住在

該物業的家庭成員或親友的姓名。 

假如有關物業是出租，應在第 6 步

「家庭收入」填報租金收入。 

 

請提供買賣合約、樓契、

地契、差餉單等。 

你可從地產公司或銀行獲得估值。假如

該物業／土地／車位是於 2025 年 1 月

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間購買，可

輸入有關購買價。 

請提供按揭文件（如適用），顯示截至

2025年 3月 31日尚未償還的貸款款額。 

若該家庭成員所佔權益少於

100%，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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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5  車輛／船隻及的士／公共小型巴士牌照 

 

請填報所擁有的車輛／船隻的種類（例如私家

車、的士、小巴、貨車、客貨車等）。若屬的士，

請註明是市區的士、新界的士或是大嶼山的士。 

若該家庭成員所佔權益少於

100%，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。 

請提供車輛登記文件／船隻擁有權證明書。 

請估計該車輛／船隻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

的市值。如屬的士或公共小型巴士，請另外

填報該牌照的市值。假如該車輛、船隻及／

或牌照是於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年 3 月

31 日期間購買，可輸入有關購買價。 

請提供按揭文件（如適用），顯示截至

2025 年 3 月 31 日尚未償還貸款數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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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6  業務 

 

   

 

若經營業務的樓宇是由你及家庭成員所擁

有，請同時填報有關資產資料於第 10 步的

「物業／土地／車位」一欄。 

若該家庭成員所佔權益少於

100%，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。 

請提供經由執業會計師核實該業務截

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。

如沒有相關文件，請自行擬備資產負

債表供學資處考慮，但這安排並不適

用於有限公司。 

請提供商業登記證副本。 

請填報你及／或家庭成員所擁有的業務的名

稱及地址、說明所使用的地方是租用或自置，

及註明業務性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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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家庭資產資料範例 

 

2.7  其他資產 

 

 

請填報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當日或以前借出

而截至當日尚未全部收回的款項。儘管你可

能於之前的申請中已經申報過有借出款項，

只要有關借款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尚未全部

收回，你仍須於申請書中申報尚未收回的金

額。少於港幣 5,000 元則無須申報。 

請填報你及家庭成員截至 2025 年 3 月 31

日擁有的所有其他資產（例如現金、借予他

人的款項、代他人管理的資產、託付他人管

理而屬於你及家庭成員的資產、黃金、白銀、

未過戶支票、投注戶口及電子錢包結餘、及

其他可變換現金的資產和財物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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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補充資料 

 

3  補充資料 

 

 

 

如你的家庭狀況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後有重大轉變

（例如家庭成員結婚、去世、退休、失業、轉換新工

作等），你可於第 12 步「補充資料」填報有關資料，

並提供有關證明文件（例如退休文件、離職通知書、

糧單等）。 

請清楚列出所有在提交申請書時無法提供的資料／證明

文件、說明原因及指出何時能提交有關資料／證明文件。

你需要主動提交有關資料／證明文件，否則有關申請會

被視作漏報資料處理，學資處有權拒絕你的申請。 


